
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永州星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民杰
代理人：周楷程
联系方式：15074879888
地 址：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曲河街道梅湾路伍家巷96号
被投诉人：宁远县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李少武
联系人：李少武
联系方式：0746-7325035
地 址：宁远县重华北路1号
被投诉人：湖南省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厂生
联系人：徐凯
联系方式：13487489125
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199号天济山庄办公楼101
投诉人永州星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对宁远县人民医院急救一体化建设项目智慧医院建设项目（采购计划：永宁财采项[2024]00208号）招标文件提出质疑，因对质疑答复不满，于2025年2月17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于2025年2月17日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投诉事项
招标文件--第二章 项目采购需求--本包货物类需求中
投诉事项一：
采购人、代理机构在评分标准中设定8项特定软件著作权要求，经市场调查仅有1家供应商完全拥有8项相关著作权，已构成事实上的排斥竞争，代理机构对此并未完全列举8项软件著作权皆为非指向性的证明。招标文件评分技术分3、自主知识产权(4.0分):投标人或投标人所投核心系统(HIS系统、电子病历系统)厂商具有智慧医疗信息平台、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医院微信小程序、医学影像系统、临床药学信息平台、医院智能全资源预约平台、数字化病案管理系统、临床决策支持(CDSS)系统等类似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每提供一个得0.5分，最多得4分，未提供不得分。(提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记证书复印件及投标人盖章，并承诺中标后7天内提供产品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制造商公章)。     
投诉事项二：
采购人、代理机构未对我方提出质疑进行正面回复及论证，也未对类似案例进行说明，将通过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四级、五级案例作为评分项，属于变相以特定行业业绩限制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已构成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或歧视待遇。
招标文件评分商务评分3、同类业绩(6.0分):投标人提供所投核心系统(HIS系电子病历系统)厂商具有自2020年12月以来，提供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评级四以下的案例得3分;提供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评级五级及以上的案例得6分;分累加，未提供以上案例证明不得分。
投诉事项三：
招标文件评分商务评分2、企业实力(3.0分):1、投标人具有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0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022301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提供一项得0.25分，最高得1分。未提供不计分。2、投标产品的数字证书厂商具备有效期内的运行维护服务的 ITSS 信息技术服务标准符合性证书的得2分。
投诉事项四： 
招标文件评分商务分4、实施人员能力保证（2.0分）：为充分保障本项目的实施服务质量及效果，投标人拟派项目组核心成员构成：
1、本项目拟任项目经理(1名):需具有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和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证书(CISP)证书，每提供一个证书计0.25分，最多计0.5分，未提供不得分。
2、投标人拟派的项目团队成员(项目负责人除外)具备ITSS 服务项目经理证书或ITSS服务工程师证书或ITIL证书的，每提供一个证书计0.5分，最多计1.5分，未提供不得分。
投诉事项五：
代理机构未回应功能描述与浙江格林蓝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标的东阳市人民医院 PACS 招标技术条款雷同，且将此些技术功能需求作为评标条款，分值高达12分，已构成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招标文件评分技术分6、产品综合实力3(12.0分)：1、投标人所提供 PACS 系统产品可进行心脏应用2D模式研究项目，包括:LADiam(cm)Ao Diam(cm)。满足得3分，不满足不得分。
2、投标人所提供 PACS 系统产品 2D模式具备如下数据:距离、角度、面积描记长度。满足得3分，不满足不得分。
3、投标人所提供PACS 系统产品M模式具备如下数据:距离、时间、斜率心率、速度。满足得3分，不满足不得分。
4、投标人所提供 PACS 系统产品心脏研究项2D模式具备以下内容:LAVol(A-L)、LA Vol(Simp)、RA Vol(Simp)、LV Mass(Cube)、LV Mass(A-L)、LV Mass(T-E)。满足得3分，不满足不得分。
投诉事项六：
代理机构的回复并无相关根据，实际上招标内容明确指定联想、奇安信品牌和具体型号，已经构成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
招标文件2、硬件部分相关技术要求中的序号3的设备名称为联想SR860(数据备份与灾备系统)。序号4设备名称为联想SR860(技术服务)--现有服务器配置:联想SR8604UIntelXeon Gold5118*4，内存256G，RAID卡RAID708i1GBacheelbAdapter，千兆网口4，万兆网口4，系统盘2*600G SAS，
缓存盘2*960GSSD，数据盘6*2.4T。服务器利旧，搭建his.emr 的系统的数据库灾备系统:(his系统是高频交易系统,需要单独搭建数据库的容灾系统来做为cdp系统的补充)”。序号5设备名称:奇安信网神HCIv5.0-SV-3000(服务器利旧日升级搭建超融合平台，用作影像文件备份与 his 测试环境)。


二、投诉事项调查核实情况
针对投诉人投诉事项，本局进行了调查，情况如下：本局受理投诉后，将投诉函副本发送至被投诉人宁远县人民医院和湖南省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并收到被投诉人对投诉事项的《投诉答复的说明》。
就投诉人投诉事项，经依法对招投标等项目档案材料、有关政府采购参加人针对投诉事项的书面说明等相关材料进行书面审查，依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本局认为：
（一）关于投诉事项一
经核查，该项目是我县智慧医院信息化建设项目，要求提供相关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作为加分项与该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求存在实质关联。采购文件中评审项的要求是，提供“…等类似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意思就是投标人只要提供了与采购文件中所述的智慧医疗信息平台、医院电子病历系统等8个方面相同或与之相关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都是满足了评审要求，都能得分。这里所谓的“类似”就明确排除了只有提供特定名称软件著作权证书才能得分的情形，该评分项合情、合理、合规。
该项投诉缺乏事实及证据支持，投诉不成立。
（二）关于投诉事项二
经查，1、该项目采购文件第二章从“项目建设目标”中设定了“基于上述智慧医院高质量发展统筹建设，力争实现“553”的高要求目标。2、2018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及评价标准（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8〕1079号），《通知》明确要求：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组织辖区内二级以上医院按时参加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到2020年，所有三级医院要达到分级评价4级以上。3、2022年湖南省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全省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情况的通报》中明确要求：未达到目标的医院需按省里要求加快建设信息化的步伐。
综上，从采购需求中明确指出的高目标要求、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来看，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评级与本次采购项目的功能需求直接紧密相关，四级、五级评级的设定与行业普遍水平相符，完全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采购人将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四级、五级案例作为评分项合情、合理、合规。
该项投诉缺乏事实及证据支持，投诉不成立。
（三）关于投诉事项三
1、企业管理体系认证，是规范品质控制、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要求，目的是为了保障供应商履约过程中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凡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都可以出具采购文件所述的体系认证证书。财政部发布的指导性4号案例明确，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等不在国务院取消的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目录内。作为评审因素，该项设定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技术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质量相关。经查，当前市场上具有采购文件中所述认证证书的供应商有很多家。该项设定不作限制性条款，只作加分项，具有普遍的竞争性，无排他性、排斥性和歧视性。2、医院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后续的运维服务对于客户满意度有着重要的影响。ITSS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委的领导和支持下，由ITSS工作组研制的一套IT服务领域的标准和方法论，旨在提升IT服务的质量、降低服务成本、降低服务风险。该认证在国内主流的医疗信息化厂商中具有普遍性。作为评审因素，该项设定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技术水平质量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该项投诉缺乏事实及证据支持，投诉不成立。
（四）关于投诉事项四
[bookmark: _GoBack]经查，本次项目考虑到为智慧医院系统集成、开发、运维等环节，且项目涉及患者隐私保护、医疗数据安全，该项目的技术人员是本次项目实施、履行合同最关键的因素，技术人员的能力水平关系到本项目服务成果的质量、效率，甚至成败，相关证书均为国家专业机构认证并颁发，是衡量技术人员是否具备相关领域专业能力的重要客观依据。作为评审因素，该项设定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技术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质量紧密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该项投诉缺乏事实及证据支持，投诉不成立。
（五）关于投诉事项五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招标文件技术条款与浙江格林蓝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标的东阳市人民医院PACS项目技术条款雷同”问题，本局结合项目需求及行业标准进行如下认定：
1.技术条款的合理性分析
招标文件中关于PACS系统“心脏应用2D模式研究项目”“2D模式数据要求”“M模式数据要求”等技术指标，系根据《医学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PACS）功能规范》（行业标准YY/T 0910-2014）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智慧医院建设的相关技术要求设定，属于医疗影像系统的基础功能需求，与项目实际应用场景（如心脏疾病诊断、影像数据分析）直接相关。
相关技术指标（如LADiam、AoDiam、LAVol等）为临床医学影像分析的通用参数，广泛适用于国内外主流PACS系统，并非某供应商独有技术。
2.市场竞争性调查
经市场调研，除浙江格林蓝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外，东软医疗、联影医疗、卫宁健康等多家供应商的PACS系统均具备招标文件所述功能，且相关案例已在其他医疗机构中实施。
技术条款中未限定特定算法、专利或私有协议，仅对功能输出结果提出要求，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应与服务质量相关”的规定。
3.与“量身定制”的排除性认定
招标文件未指定特定品牌、算法或技术路径，仅以功能实现结果作为评分依据，且未设置与项目无关的排他性参数。投诉人所述“雷同”系因同类项目技术需求的行业共性，不构成对特定供应商的倾向性。
该项投诉缺乏事实及证据支持，投诉不成立。
（六）关于投诉事项六
被投诉人认为：业主由于本次系统整体升级及数据增长的需要，结合宁远县人民医院党委会与院务会全面降本增效的会议精神，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针对现有设备的情况，按照医院依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本次信息化升级能够利旧的必须利旧，避免浪费。原有设备的升级、扩容、续保很常见。经核查，投诉所指的货物均是采购人以前采购且正在使用的固有硬件设备，采购人为了降本增效，只作升级和扩容而不废旧换新的行为应予以支持。原有品牌设备的利用不属于政府采购法所界定的“指定品牌”规定的情形。目前市场上能够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供应商有很多家，该项采购需求不存在排他性。
该项投诉缺乏事实及证据支持，投诉不成立。
上述六项投诉事项的核实、认定，有采购文件、宁远县人民医院和湖南省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诉答复情况说明等作为证据。
三、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及证据支持。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本局决定驳回投诉人的投诉。
投诉人对本次投诉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道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宁远县财政局
                                      2025年 3月 26 日
 
 
 

